济环评审〔2023〕54号

济源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济源市中医院新增DSA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济源市中医院：

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6004178055682）报送的由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柳伟峰主持编制的《济源市中医院新增DSA项目》（以下简称《报告表》）及行政审批申请等资料收悉，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已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属于扩建项目。批准该项目的类别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在原有核技术利用基础上新增一台西门子Artis one型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最大管电压为：125KV，最大管电流为：1000mA，部件号：10848600，序列号：82906；新建机房一座，位于中医院南病房楼3楼1号手术室。同意报告表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和管理措施。

二、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须做好以下工作：

1、遵守辐射安全法律法规。

2、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进行建设，若该项目在建设期间发生变更应及时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环评单位，该批复有效期为5年。

3、新项目建成投运前及时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并积极开展项目验收工作，将验收情况及时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前，完成东芝胃肠机环评变更手续，完成3台停用射线装置的安全处置工作。
4、该项目实际操作人员积极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自主培训人员不得于该岗位工作。

5、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开展射线装置辐射安全检查、评估活动，每年1月31日前向我局上报上年度辐射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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